
 联 合 国   A/60/98/Add.1

 

大  会  
Distr.: General 
29 September 2005 
Chinese 
Original: Arabic/Spanish 

 

05-53006 (C)    191005    201005 
*0553006* 

 

第六十届会议 

议程项目 97(h) 

全面彻底裁军：促进裁军 

和不扩散领域的多边主义 
 
 

  促进裁军和不扩散领域的多边主义 
 
 

  秘书长的报告 
 
 

  增编 

 

目录 

  页次

二. 从各国政府收到的答复 ...................................................... 2

古巴 .................................................................. 2

约旦 .................................................................. 5

 

 

 



 

2 
 

A/60/98/Add.1  

 二. 从各国政府收到的答复 
 
 

  古巴 

 

[原件：西班牙文] 

[2005 年 9 月 23 日] 

 

 大会连续三年在第五十九届会议上获得大多数会员国支持通过题为：“促进

裁军和不扩散领域的多边主义”的决议。 

 该决议由组成不结盟国家运动的国家倡议和提出，关系到一个切合时宜的重

要题目，重申根据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多边主义和商定的多边解决办法是应

对裁军和国际安全问题的唯一可持续的途径。 

 《宪章》明确指出，组建联合国旨在“采取有效的集体措施预防和消除对和

平的威胁，制止侵略或其他破坏和平的行为，并依照公正原则和国际法，以和平

手段调解或解决可能导致破坏和平的国际争端或形势”。 

 这是多边主义作为解决国际问题的手段的基础和作为国家之间关系应循的

原则，尤其涉及维持和平及由国际社会严格和有效管制在全面彻底裁军方面促进

必要进展。 

 于 2000 年 9 月 8 日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通过的《千年宣言》重申世界各国

必须共同承担责任来应对国际和平与安全面临的威胁，并以多边方式履行这一职

责。联合国作为世界上最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的组织，必须发挥核心作用。 

 可惜，我们远远没有实现由创立联合国在全球产生对和平、稳定与合作的期

望。 

 冷战结束后，当今呈现唯一的超级大国凭军事实力独步天下的单极世界。这

造成一种格局：此一超独霸，咄咄逼人、直接或披上多边行动外衣进行干预、弱

小国家感到不安全、在国际关系中以自私自利为行为守则、意图抹煞国际法的基

本原则，其中，各国间主权平等、国家主权、人民自决权、在国际关系中不干涉

别国内政、不威胁使用或不使用武力以及用和平手段解决争端等联合国的基本原

则和基础。 

 在裁军、军备管制和不扩散领域的多边主义之所以不断减弱，是因为世界超

级大国所持的立场和所实行的单边行动，令人堪虞。目前的裁军和军备管制和不

扩散情况明显反映在全球多边主义危机四伏。 

 表明世界军事大国的举措削弱《联合国宪章》所要求的集体安全制度的实例

不胜枚举，试图用抹煞《宪章》的精神和文字和倾向于制定“弱肉强食规律”的

主张代之。其中： 



 

 3
 

 A/60/98/Add.1

• 2003 年，它对伊拉克单方面侵略进而占领，绕开联合国，弃之不顾，如

此公然违反组建联合国的《宪章》和国际法的基本原则。 

• 2002 年，美国决定单方面放弃《反弹道导弹条约》，并为建立新的国家

反弹道导弹防卫系统铺平道路，在裁军和军备管制领域带来负面影响和

不适当地妨碍为促进核裁军所作的努力。 

• 新型核武器的发展和战略防卫理论的存在，例如称为美国的《修改核姿

势》或北约的《战略联盟概念》，更是以拥有和使用这类武器为基础，

并预见使用核武器的新情势，包括扩大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的范围。古

巴认为以拥有核武器为基础的军事理论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既不可持

续，且不可接受。 

• 美国现任政府反对《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全面禁试条约）》，甚至宣布

在克林顿总统执政期间美国在该国际文书的签署无效。该立场使《全面

禁试条约》今后完全不能生效，美国正是必须批准条约使之生效的 44

个国家之一。 

• 2001 年 8 月，阻挠缔结关于加强《生物武器公约》的国际法律文书的谈

判。 

• 2002 年春季开展破坏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的稳定的进程，玩弄财政威胁的

手段，以使该组织总干事，来自巴西的毛里西奥·布斯坦尼不继续执行

其任务。无论一国多麽强大，只顾本国狭窄的利益，在一个国际组织任

意摆布谁能担任要职的做法是不可接受的。 

• 意图强加选择性组成、不透明和在联合国和国际条约范围外的机制，以

应对国际恐怖主义，包括涉及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运载工具和相

关材料的机制。所谓《防扩散安全倡议》削弱在不扩散题目和反恐斗争

中需要的国际团结，实际上设法取代联合国、国际条约和现有政府间组

织在裁军和军备管制领域的作用。这项倡议的构想和实施违反《联合国

宪章》所述和国际法确认的基本原则，例如不干涉国家内政、所有国家

主权平等和对任何国家的领土完整和政策独立性不使用或威胁使用武

力。同时违反一些国际条约，例如《海洋法公约》的基本规定。 

• 在 2001 年举行的防止和消除小武器和轻武器非法贸易会议上采取阻挠

立场，妨碍该会议通过《行动纲领》，包括关于阻止这些武器非法贸易

的进展的主要建议。 

• 在促进裁军谈判会议的工作方面缺乏政治意愿。该会议是国际社会责成

就裁军、军备管制和不扩散的国际法律文书进行谈判的独特多边机构。

美国连续七年反对关于核裁军和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的谈判，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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妨碍裁军谈判会议为通过反映会员国和整个国际社会的利益和优先事

项的全面平衡工作方案所需的一致意见。 

• 在 2005 年 5 月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第七次审议大会期间全面阻挠

谈判的做法阻止旨在促进和实现核裁军目的的实质文件获得通过。这个

核大国坚决推卸作为核国家根据《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六条规定所应

承担的主要责任，并否认在过去审议大会上所作的承诺，特别是关于

2000 年议定核裁军的进展的 13 项实际措施。 

• 最近坚决反对大会第六十届会议高级别全体会议期间由国家元首和政

府首脑通过的最后文件，包括裁军和不扩散题目所有方面的一个章节。

美国不顾国际社会坚持的要求、妨碍关于此重要题目的任何协定，再次

证明其单边使命，对多边主义以及裁军、军备管制和不扩散领域的多边

解决办法毫不重视。 

 古巴深感遗憾和反对一些国家，主要是军事强国意图削弱或减损在国际关系

中，包括裁军、军备管制和不扩散领域多边主义的重要性。古巴认为大会题为：

“促进裁军和不扩散领域的多边主义”的第 59/69 号决议完全有效和适切，其中

重申多边主义是在这个领域进行谈判的核心原则，以期维持和加强普遍规范并扩

大其范围。 

 阻止单边主义的实现和削弱联合国的作用是我们的集体责任，必须始于基本

行动，例如确保组成裁军、军备管制和不扩散领域多边机制的机构或论坛有效运

作，并有相应资源和时间举行会议。 

 大会第一委员会应有为完成其重要工作所需的时间，并且会员国应显示出为

执行通过的决议和决定所需的政治意愿。 

 联合国裁军谈判委员会是全球专门讨论裁军、军备管制和不扩散问题的唯一

机构，应停止作为一个正式论坛，而应在多边系统内重新发挥其重要作用，建议

可促进在裁军领域取得实际成果的指导方针。 

 应让裁军谈判委员会履行其任务，就裁军、军备管制和不扩散，特别是核裁

军领域的国际法律文书进行谈判，这是国际社会的优先事项。会员国特别是核大

国的政治意愿对其实现至关重要。 

 古巴继续支持和直接参加裁军、军备管制和不扩散的现有主要多边制度和国

际机构。这应有无歧视的核查机制， 并致力促进缔约方持续协商和合作，以解

决分歧和履行义务，并劝阻不要诉诸单方面措施，因此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

章》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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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巴继续维护其维持和平、重申多边主义和加强国际合作的理想。在大会第

六十届会议的常会期间，古巴再次支持不结盟国家运动提出题为“促进裁军和不

扩散领域的多边主义” 的新决议，并希望该决议得到大多数会员国支持。 

 

  约旦 

 

[原件：阿拉伯文] 

[2005 年 7 月 7 日] 

 

1. 约旦支持国际和区域在裁军和不扩散领域为继续促进多边主义所作的一切

努力，并促请通过措施和程序，阻止禁用武器流转和予以销毁，集中经济发展和

在联合国赞助下提倡和平。约旦还申明需要有关各方的政治意愿和认真承诺，以

实现世界和平与稳定，作为持久和全面和平的保证。 

2. 针对中东冲突所造成的不稳定局势，需要该区域各国加强合作和通过透明和

全面的区域及国际措施。近年来，约旦通过确定其裁军立场的明确政策，由此强

调其对国家、区域和国际论坛在这方面的所有积极行动和努力的支持。约旦认为

裁军问题不得单独或由个别国家处理；除非区域和国际认真致力实现裁军和加强

多边主义概念，否则局势将会带来更大风险。 

3. 在加强裁军和不扩散多边主义方面，约旦批准了有关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所

有国际公约和条约，其中最重要的如下： 

 (a)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b) 《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全面禁试条约）》； 

 (c) 《禁止细菌(生物)及毒素武器的发展生产和储存以及销毁这类武器的

公约》； 

 (d) 《化学武器公约》； 

 (e) 约旦支持所有旨在建立中东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区的倡议。 

4. 在这方面，约旦加强致力使中东成为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区，切实参加阿拉

伯外交部长在拟订使中东成为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区的第110次会议上核准的技

术委员会。约旦批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公约及条约和在为该目的建立的组织发挥

的积极作用明确证明约旦对加强全球安全、和平与稳定的国际文书的关注和承

诺。 

5. 约旦对该承诺的立场可简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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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鼓励从中东区域消除核威胁和坚决执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和使中东

成为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区； 

 (b) 建议实际措施缓和紧张局势、建立信任和在联合国赞助下管制该区域一

切形式的军备竞赛； 

 (c) 区域各国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和把中东区域的所有核设施置于国

际原子能机构的保障监督下； 

 (d) 在中东区域和世界武器出口国之间加强情报交流合作和建立信任措施； 

 (e) 不实行违约（条约或公约）或侵犯国家主权的任何行动。 

 

 


